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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 

深人环〔2012〕243号 

 

各有关企业： 

 

为加快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进一步强化我市环境污染风险防控，推动企业切

实履行环境责任，根据《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7]189号）、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粤环[2012]47 号）和《深圳市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工作实施方案》（深人环[2012]167号）等文件精神，我委将在全市范围内全

面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重要意义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对第三者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

失以及依法应承担的环境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

作，是环境管理与市场手段相结合的有益尝试，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防范环境风险能力，

使污染事故受害者及时获得经济赔偿，也有利于提升我市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和处置能力，

对进一步加强我市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企业积极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既是防范环境风险的需要，也是提升环境应急能力的

要求；既是化解风险保障自身权益的选择，也是重视环保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尤其是列

入《名录》的具有重大环境风险的企业，更应认识到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二、明确我市实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范围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和《深圳市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实施方案》（深人环[2012]167号，以下简称《方案》）的要求，我委

结合实际，对全市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危险废物经营、铅蓄电池生产、污水和垃圾

处理以及电镀、线路板、印染等重污染行业具有较大环境风险的企业，将实施环境污染强

制责任保险。为明确强制责任保险实施的企业范围，我委制定了《深圳市环境污染强制责

任保险企业名录》（见附件，以下简称《名录》）。凡《名录》内企业必须按照《方案》

的要求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于未列入名录，但属于《方案》规定的六大范围内企业，

也应当积极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我委将根据污染源实际监管情况，适时调整和补充《名

录》。同时，鼓励其他行业企业自愿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三、落实我市实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要求 

 

根据《方案》要求，从今年 9 月 1 日起至年底，列入《名录》的企业作为我市的主要

环境风险源，应按要求完成参保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各有关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自主选择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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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配合保险公司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如实提供企业风险管理相关资料。 

（三）企业应根据生产规模、行业特点、所处位置、风险等级等情况，合理选择投保

档次，按照自愿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保险合同，交纳保险费用。 

（四）配合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接受业务指导，落实环保部门的

整改要求和保险公司的整改建议，加强对自身环境污染风险的防控，切实提高自身的环境

管理能力和水平。 

（五）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投保企业应及时向环保部门报告，并及时通知保险公

司，积极配合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开展环境污染的现场勘查、责任认定和损害评估工作，

以尽快实施理赔，保障自身权益。 

 

四、加强我市重大环境风险源的投保监管 

 

对应当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而没有按时参保的企业，环保部门将采取以下措施实施

严格监管： 

 

1、对该企业新增污染物的项目依法实施环保限批； 

2、该企业环保信用等级评定中不得被评为环保诚信企业（绿牌），已被评为环保严管

企业（红牌）的，不得在其后环保信用等级评定中提升其信用等级； 

3、在该企业实施污染减排、优化升级改造项目或限期治理、限期整改等污染治理项目

时，不得享受政府的环保专项资金； 

4、对该企业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5、对该企业排污状况、治理措施和违法行为等环境信息实施强制公开； 

6、将该企业纳入企业信用征信系统和银行信贷征信系统，降低其信用等级，限制其信

贷支持； 

7、在环保核查中从严审查，对需上市或再融资的企业出具环境风险控制缺乏保险说明； 

8、对该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对超标超量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从严从重

处理；对被吊销排污许可证企业，不得恢复其排污许可证；对被限期治理企业，应责令其

采取限产或停产整治措施，并将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纳入限期治理验收内容。 

 

对积极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环保部门在企业环保信用管理、建设项目环保

审批、环保处罚、环保核查、排污许可证核发（换发）、环保专项资金申报、危险废物转

移联单管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绿色信贷和升级转型等环境管理政策上将采取扶

持措施，给予优惠待遇，优先解决企业的问题和需求。 

 

                                                                       

二○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 深圳市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企业名录 1.xls – 略 

 

資料來源  : 深 圳 市 人 居 環 境 委 員 會 網 站  

http://www.szhec.gov.cn/gzcy/gsgg/tzgg/201208/t20120806_82612.html 


